
私募管理人担任资管计划投资顾问的要求

产品名称 私募管理人担任资管计划投资顾问的要求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红树湾壹号A座1805

联系电话 13648085207 13648085207

产品详情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担任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顾问的具体要求如下：
1、私募管理人为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含观察会员）；
2、私募管理人在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满 1 年；
3、私募管理人*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4、具备 3 年以上连续可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绩且无不良从业记录的投资管理人员不少于 3人。

前三点要求都很容易理解掌握，但根据实操经验，大家对第四点要求的理解偏差比较大。因此准确把握投资管理人员业绩要求，可以有效的防止投研人员资源过度溢出，合理控制运营成本。 

（一）投顾资质要求的三名以上投资管理人员的相关投资业绩要求主要规定于《关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投资业绩填报有关事项的通知》和《私募资管计划备案规范2号》两项规定之中。具体要求如下：
1、投资管理人员一般性资质要求
（1）投资管理人员定义

投资管理人员是指在受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持牌机构或已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任职，具备证券、期货自营账户或受托账户投资管理工作经历的人员，包括基金经理、投资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投资总监，以及经机构授权承担投资决策职能的其他人员。
（2）3年以上连续可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绩

3年以上连续投资管理业绩是指投资管理人员连续3年从事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工作所形成的投资业绩记录，中间未有中断，但因疾病、生育、法规限制或合同约定限制等客观原因中断从业经历且不超过1年的，可不重新计算连续年限。计算很复杂是不是？其实那把业绩证明相关资料信息输入从业人员管理系统的投资管理人员投资业绩管理模块后，管理时长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3）*近三年无不良从业记录

不良从业记录是指投资管理人员在从事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务过程中，存在因违反法律法规或自律规则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或因违反任职单位规定被辞退或开除的记录。
2、投资业绩证明资料要求

（1）曾管理的基金/产品的托管机构或审计机构出具的，该名人员管理期间的基金/产品净值变化情况证明；
（2）第三方评价机构出具的该名人员管理期间的基金/产品净值变化情况证明；
（3）曾管理的基金/产品在该名人员管理期间的定期报告复印件，并说明自己管理的业绩区间；
（4）曾任职单位出具的所管理的证券、期货自营账户净值变化情况证明；

（5）聘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担任投资顾问的机构出具的，该名人员管理产品期间的产品净值变化情况证明；
（6）其他基金业协会认可的可核查可验证的基金/产品投资业绩证明文件。
3、根据我们的实务经验，需要进一步说明以下几点：
（1）连续投资管理业绩不要求*近三年
（2）管理产品对管理规模、时长、正收益无要求

（3）阳光私募产品的投资业绩认定比较灵活，即使你不是登记于AMBERS系统的该产品投资经理名下，但你提供了其他证明资料，诸如：基金合同列示、任职私募机构书面证明，证明你参与了该产品的管理，亦可认定为机构授权承担投资决策职能的其他人员。



（二）投顾资质要求的三名以上投资管理人员的相关投资业绩要求客观地说要远低于现行新登记项目对投资负责人的业绩要求，现行新登记项目对投资负责人的业绩要求如下：

1、负责投资的高管人员应提供2年以上可追溯的担任基金经理或投资决策负责人的证券期货产品投资业绩证明材料，单只产品净资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1000万（多人共同管理产品规模平均计算）。

2、投资业绩证明材料应体现负责投资的高管人员担任基金经理或投资决策负责人的任职起始时间、年度管理净资产规模、年化收益等情况，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签章齐全的基金合同、离任审计报告、净值报告或协会认可的其他材料。涉及境外投资的应提供中文翻译件。律师应在法律意见书中逐一论述，并对其真实性发表结论性意见。

3、个人证券期货投资、在基金产品中作为投资者（主动管理的FOF除外）、企业自有资金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他人证券期货账户资产、模拟盘等其他无法体现投资能力或不属于证券期货投资的材料，原则上不作为证券类投资业绩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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